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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我们对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ww.court.gov.cn/zgcpwsw/）2014 年 7 月所发布的知

识产权案件裁判文书进行了浏览，重点对最高院和 32 家高院所公布的案例进行分类统计，继

续选取若干非常有指导意义的判例进行简评，与诸位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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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数据统计 

 

 2014 年 7 月，32 家高院共公布 206 件裁判文书，其中浙江高院以 57 件排在首位，江苏

高院及北京高院分别以 25件及 24件分列二、三位。最高院当月没有发布裁判文书。 

 

 

 

 

 对于本次所统计的案例样本特别说明如下： 

1） 上网案例均为生效裁判文书，一审判决尚在上诉期间的均未上网； 

2） 上网案例并非相关法院的全部生效裁判文书，涉及商业秘密等例外情况的生效判决按规定并未上网，

有一部分法院的生效判决因通信技术原因暂时还没有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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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商标评审案件行政诉讼情况汇总分析》 

来源：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法务通讯总第 63期（2014.7） 

 2013年，商评委裁决商标评审案件 14.42万件，当事人不服商评委裁决，向北京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计 1760件，占商标评审案件裁决数量的 1.22%；进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程序的商标评审案件有 881件；进入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听证程

序或再审程序的案件有 57件。 

 2013年，商评委共收到法院一审判决 2004份，二审判决 1158份，再审判决 43份。在

法院已审结的案件中，商评委 2013年一审胜诉率为 82.8%，二审和再审亦保持了较高的

胜诉率。 

 

 

 从商评委一审的败诉数据来看，2013年度主要败诉原因比例及其与上年的变化统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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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商标行政诉讼案件计 1760件，与 2012年的 2525件

相比下降了 30%。2013年起诉率有所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一来商标评审案件审结量大，二

来起诉信息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从而导致部分 2013年作出的评审决定、裁定，商评委

2014年才收到法院的应诉通知。出于这种情况，2014年商评委的一审应诉量大幅增加。

仅 2014年第 1季度，商评委就收到了一审应诉通知约 2160件，超出了 2013年全年的

一审应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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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经典判例评析 

 

 专利 

江门市亚泰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与雷炳全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 

-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民三终字第 15 号民事判决书 

-  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东中法民三初字第 2 号民事判决书  

 

 2013 年中国法院 50 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 

 

 

 

规则： 

专利侵权中的销售行为的发生时间以出售被控侵权产品，即签订买卖合同的时间为准。

在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公告日之前的销售行为，无论被控侵权产品的技术特征是否落入专利的

保护范围，被控侵权人均无需承担责任。 

 

点评： 

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被控侵权产品的销售时间问题。专利权人认为，尽管本案被控侵

权产品在本案专利授权公告日之前已经交付，但部分产品验收时间和付款时间晚于专利授权

公告日，故被控销售行为的完成时间晚于本案专利授权时间。而被控侵权人则认为卖方将标

的物交付就表明销售行为已经完成，验收和付款属于合同履行问题，被控销售行为早于专利

授权公告日。 

法院认为，专利法规定的销售行为，是指出卖人单方出售专利产品的行为，并不完全等

同于买卖双方共同完成的买卖行为。被控销售行为的发生时间，应以被控侵权人出售被控侵

权产品的时间为准。一般情况下，出卖人与买受人签订买卖合同之日，就是出卖人实际销售

行为的发生日期。同时本案合同签订与交货日期均在本案专利授权公告日之前，故应当认定

被控侵权行为发生在本案专利授权公告日之前。由于实用新型专利授权之前或者期满之后均

不受专利法保护，因此无论本案被控侵权产品的技术特征是否落入本案专利的保护范围，被

控侵权人均不需要承担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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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权 

京汉仪科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青蛙王子（中国）日化有限公司、福

建双飞日化有限公司、苏果超市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案 
 

-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苏知民终字第 161 号民事判决书 

-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宁知民初字第 59 号民事判决书 

 

 2013 年中国法院 50 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 

 江苏法院 2013 年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例 

 

 

 

 

 

 

（涉案字体） （被诉侵权商标） 

 

规则： 

1. 在满足独创性要求的前提下，字库中的单字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美术作品，应受法律

保护； 

2. 在将字库字体作为美术作品进行保护时，其独创性应当具备较高的独特审美的要求，

亦即获得保护的字库单字，应当明显有别于已有的公知字体。一般的美术字如果系手工独立

完成，即应认定为独创性美术作品，而字库字体的独创性要求则不能等同于一般美术字。且

对运行字库软件输出的单字是否具有独创性应当逐一进行判断。 

 

点评： 

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在字型原稿的基础上，经数字化处理后由人工和计算机根据其风

格结合汉字组合规律拼合而成的字库整体，是否属于著作权法上的作品？被告认为，字库实

际上是统一风格的一部作品，汉仪公司对字库中的单个的字并不享有著作权。虽然汉仪公司

将字库进行了备案，取得计算机软件登记证书及字库著作权登记证书，但对汉仪公司是否享

有字库中单个字的著作权不能以这些证书来判断，应当按照著作权法的作品的相关规定来判

断，字库中的单字并不符合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具有独创性的要求。 

法院认为：虽然字库中的字体字型是由字型原稿经数字化处理后形成，这种数字化的形

式更方便复制，但不能因此而否认字体单字可能成为美术作品的属性，计算机技术的运用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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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改变其本质。如同游戏软件一样，虽然其是以数字化的程序形式存在，但其运行的某些画

面在符合著作权法的独创性要求的情况下，仍可作为美术作品予以保护。因此，在满足独创

性要求的前提下，字库中的单字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美术作品，应受法律保护。 

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鉴于字库字体本身同时兼具审美与实用工具的双重特性，字库字

体创作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计算机使用汉字的需要，因此，字库字体属于作品性和工具性紧密

结合的智力成果，在将字库字体作为美术作品进行保护时，其独创性应当具备较高的独特审

美的要求，亦即获得保护的字库单字，应当明显有别于已有的公知字体。一般的美术字如果

系手工独立完成，即应认定为独创性美术作品，而字库字体的独创性要求则不能等同于一般

美术字。且对运行字库软件输出的单字是否具有独创性应当逐一进行判断。如果字库单字的

保护标准确定得较低，有可能很难将其与已有字体区分，造成混乱状况，防碍公众对已有字

体工具的正常使用，阻碍对文化的传播。故只有体现较高独特审美，并能够与已有字体明确

区分开来的字库单字才有可能被认定为美术作品加以保护。 

 商标 

温州荣盛贸易有限公司诉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鹿城分局工商行政处

罚案 
-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浙温行终字第 261 号行政判决书 

-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1）温鹿行初字第 94 号行政判决书 

 

 最高人民法院 2014-07-23 发布的典型案例 

 

规则： 

商标侵权行政查处中权利人出具的鉴定报告应当对辨认经过、使用的方法、与真品的差

异等基本情况进行说明，过于简单的鉴定报告不能作为行政机关判断涉案商品真伪的证据。 

 

点评： 

 

本案中鹿城工商分局将原告经销的一批使用“贵州茅台”商标的白酒作为假冒商品查处，

工商机关判断其为假冒的主要依据是“贵州茅台”商标权人出具的一份鉴定报告，原告不服

处罚决定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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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销售的商品经商标注册人鉴定为假冒，原告不能提供

相反证据予以推翻，被告据此采纳鉴定结论认定原告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认定

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由于对商标的真伪鉴别涉及一般人并不熟悉的专业判断，

鉴别人员应当对辨认经过、使用的方法、与真品的差异等基本情况进行说明，以供行政机关

对其结论的准确性进行判断和确认。但本案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五份鉴定表只简

单记载“包装材料：属假冒；酒质：不是我公司生产的酒”，从而判断：“属假冒”，该所谓鉴

定内容过于简单，实难确保结论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鹿城工商分局对荣盛公司作出的行政处

罚决定，主要证据不足。据此，判决撤销原判；撤销被诉处罚决定。 

 

本案否定了过于简单的鉴定报告，但对权利人应当提交鉴定报告到何种详细程度并未给

出解答。在当前对侵权商标查处的行政执法实践中，工商部门一般将商标真伪的鉴定工作交

由权利人进行，并将其出具的书面鉴定结论作为行政处罚案件的证据，因此对于鉴定报告的

具体要求留待以后实践来解答，以期两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 

 

 不正当竞争 

江苏建华管桩有限公司与上海中技桩业股份有限公司虚假宣传纠纷案 

-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苏知民终字第 0219 号民事判决书 

- 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镇知民初字第 75 号民事判决书 

 

 2013 年中国法院 50 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 

 

规则： 

 

应按照市场交易观念，根据商品或服务的不同类型划定相应的范围进行判断是否构成引

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行为。对于普通的商品或服务，应以一般消费者的普通注意力进行判断；

对于专业性商品或服务，则应根据专业人士的普通注意力进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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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原告江苏建华公司生产管桩，被告上海中技公司生产离心方桩，双方当事人均为从事桩

基行业的生产经营者，具有同业竞争关系。2011 年至 2012 年间，被告因申请上市，在其公司

网站和证监会网站上先后公开发布两份《招股说明书(申报稿)》。原告认为两份《招股说明书(申

报稿)》有多达 13 处为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对其构成不正当竞争，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制的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行为，主要针对的是

商品或服务市场。对于专业性商品或服务，应根据专业人士的普通注意力进行判断。涉案建

筑施工桩基属专业性交强的特殊商品，对此商品的选择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技术人员考虑建

筑物的地基要求、场地的特殊情况等综合作出，建筑工程的业主不会根据《招股说明书(申报

稿)》中对两种桩基的比对陈述轻易作出选择决定，故《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中的被控侵权

内容不会引起桩基商品相关公众的误解。同时，对于潜在投资者和股民来说，是否会购买上

海中技公司股票进行投资，需要结合该公司的管理及产品特点等全部信息综合决定，被控侵

权内容在《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中所占比例极小，不足以成为影响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的依

据，因此，被控侵权内容也不足以使潜在投资者及股民产生误解。 

最后，江苏高院判定上海中技公司在《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中的被控侵权陈述虽然确有

不实、片面的成份, 但并未构成虚假宣传，不足以引起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故维持一审原

判，驳回江苏建华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对于如何准确界定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行为具有重

要意义，对于以后的类似案件也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桂林南药股份有限公司与三门峡赛诺维制药有限公司擅自使用知名商

品特有包装、装潢纠纷提审案 

 
- 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 163 号民事判决书 

-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2)豫法民三终字第 88 号民事判决书 

-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洛知民初字第 90 号民事判决书 

 

 2013 年中国法院 50 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13 年）摘要精选典型案例 

  

（桂林南药 示意图片） （三门峡赛诺维 示意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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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知名商品特有的包装、装潢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财产权益，依法可以转让和承继。 

 

点评： 

本案的一个争议焦点在于 2001 年桂林制药厂被桂林南药公司吸收合并后，桂林南药公司

生产的乳酶生片是否和桂林制药厂生产的乳酶生片属于同一产品。二审法院认为在生产单位

和药品批号均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桂林南药公司生产的乳酶生片与桂林制药厂生产的乳酶生

片已不是同一商品。对此，最高院进行了纠正，并指出：先后生产的药品批准文号的变化并

不足以证明二者并非同一种商品。桂林南药公司生产的乳酶生片与桂林制药厂生产的乳酶生

片名称与规格均相同，且该公司一直在生产销售乳酶生片，因此虽药品批准文号发生了变化，

但仍应认定二者系同一种商品。 

同时，最高院明确指出知名商品特有的包装、装潢属受法律保护的财产权益，可以转让

与承继。本案中，桂林制药厂生产的乳酶生片为知名商品，故其生产的袋装乳酶生片包装、

装潢属知名商品特有的包装、装潢。鉴于桂林南药公司和桂林制药厂之间具有承继关系，且

二者生产的乳酶生片为同一种商品，二者生产的 0.15 克袋装乳酶生片上使用的商标并无实质

性差别，故桂林南药公司有权承继桂林制药厂所拥有的上述知名商品特有的包装、装潢权益, 

桂林南药公司生产销售的 0.15 克袋装乳酶生片的包装、装潢同样属于知名商品特有的包装、

装潢。 

经营者未经允许使用他人能够区别商品来源显著特征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对消费

者构成误导的，属不正当竞争。最后，最高院撤销一审和二审判决，判令赛诺维公司立刻停

止侵权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 

 

 

免责声明： 

永新案例速递根据公开报道编辑整理，旨在传递知识产权最新案例资讯，所载信息仅供参

考，不构成任何形式的法律意见。 

 

永新知识产权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有兴趣获取相关案件的详细信息，请随时与我们联络。 

请致电 010-66211836 ext. 323 或者发送 Email 至 law@chinant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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